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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特许权-引导风电规模化发展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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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电特许权政策产生的背景 

据专家预测，我国 2020 年要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翻的目标，能源供应至少要

翻一翻，到那时全国电力装机将近 10亿千瓦，如果按 2002年的电源结构和供电

煤耗（383克标煤/千瓦时）估算，我国仅用于发电的煤耗将近 14亿吨标煤，能

源供应需求量将超过 30 亿吨标准煤。要满足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量，石油一半

以上靠进口，煤炭也接近开采极限，因此从保障能源供应出发，需要调整能源结

构,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资源。 

在可再生能源中风力发电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接近商业化的可再生能源技术

之一。风力发电不消耗矿产资源，发电过程对环境没有破坏影响，在强调可持续

发展、保护环境的今天，风电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欢迎的清洁能源。在我国发展风

电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满足能源供应;二是，促进地区经济特别

是西部地区的发展；三是，改善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四是，促进风机设备

制造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五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解决我国能源供应不足；六是，在解决老少边地区用电、脱贫致富方面发挥重大

作用。据专家预测，我国风电可能在 2020 年之后超过核电成为第三大主力发电

电源，2050 年可能超过水电，成为第二大主力发电电源。因此，风力发电未来

可能成为我国的主要战略能源之一。 

我国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量较大，但是由于风力发电固有的间歇性和波动

性，以及风电项目造价高，技术不成熟，使其在目前电力市场中的经济性差，进

入规模化发展困难重重。面对风力发电的发展障碍，政府政策支持将是风电发展

的根本保障。回顾我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以“还本付息、合理利润、全额收

购”为原则的鼓励政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风电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这种定价原则是以个别项目成本为基础，成本高了，电价也可随之升高，

企业没有降低成本的压力。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政策改革，对常规电力项目

实行以先进水平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并在部分地区实行竞价上网。这种

大环境的变化，使风电的“还本付息”鼓励政策与电力市场改革产生了明显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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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另外，我国现行风电政策未能有效促进风电设备的本地化制造，在已建

成的风电项目中，国产机组十分有限，这将严重影响我国风电产业的培育和降低

风电成本。还有，政府虽然制定了全国风电发展目标，但是由于在解决风电上网

难、上网电价审批难以及额外费用分摊难等方面缺乏配套政策，使风电发展往往

不能按规划进行，投资者和设备制造企业对市场前景缺乏信心。 

面对我国风电发展的种种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国际上支持风电发展的政策

机制有三种：一是采取固定收购价格机制，对风电发展的数量没有限制；二是采

取招标机制，政府规定风电发展的装机容量，通过招标的竞争形式确定开发商；

三是配额制，即政府规定可再生能源电力在电力消费总量中的配额比例，供电公

司完成配额。结合中国国情、吸收国际经验，风电发展需要的政策应该是一个与

我国电力改革相适应、有利于促进风电产业快速发展、促进风电价格明显下降、

利于风电发展目标按时完成的政策机制，风电特许权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

生了。我国政府选择了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勘探开发中实施较成功的特许权制度，

用于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和实施中，目的在于开发具有较大规模的风电项目，促

进我国风电的规模化发展。 

2. 政策框架和运行机制 

政府特许权经营方式，主要是指用特许权经营的方法开采国家所有的矿产资

源，或建设政府监管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这是一种政府与私有公司之间的合作

经营方式。按照特许权项目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原则，在特许权协议条款的约

束下进行项目的经营管理。这种方式在我国资源开采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风电特许权是将政府特许经营方式用于我国风力资源的开发。在风电特许权

政策实施中涉及三个主体，即政府、项目单位和电网公司。政府是特许权经营的

核心，为了实现风电发展目标，政府对风电特许权经营设定了相关规定：一是项

目的特许经营权必须通过竞争获得；二是规定项目中使用本地化生产的风电设备

比例，并给予合理的税收激励政策；三是规定项目的技术指标、投产期限等；四

是规定项目上网电价，前三万利用小时电量适用固定电价（即中标电价），以后

电价随市场浮动；五是规定电网公司对风电全部无条件收购,并且给予电网公司

差价分摊政策。项目单位是风电项目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的责任主体，承担所

有生产、经营中的风险，生产的风电由电网公司按照特许权协议框架下的长期购

售电合同收购。电网公司承担政府委托的收购和销售风电义务，并按照政府的差

价分摊政策将风电的高价格公平分摊给电力用户，本身不承担收购风电高电价的

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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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许权经营中，政府职能与企业经营得到很好地结合。政府选择风电建设

项目，确定建设规模、工程技术指标和项目建设条件，然后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把

风力发电项目的经营权转让给有商业经营经验的项目公司，具有最低上网电价的

投标者获得项目的开发、经营权。项目公司在与政府签署的特许权协议约束下进

行项目的经营管理。按照特许权协议中规定签署的长期购售电合同，项目公司把

电力出售给电网公司，电网公司按照政府的差价分摊政策将电力出售给用户，并

将风电的高价格公平分摊给电力用户。 

简单概述风电特许权政策的运行机制是，政府采取竞争性招投标方式把项目

的开发、经营权给予最适合的投资企业，企业通过特许权协议、购售电合同和差

价分摊政策运行和管理项目。 

3. 项目进展状况 

从 2001年 1月开始，原国家计委开始风电特许权试点项目的前期准备，2001

年 6月决定在广东惠来县和江苏如东县各选择一个 10万千瓦的风电特许权试点

项目。2003 年 3 月宣布项目招标，同年 9 月完成招标工作。两个项目吸引了国

内外 9家公司、其中三家国外公司和一家私营企业参与投标。招标结果是，江苏

如东项目的中标者是华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上网电价为 0.436 元/kWh，

广东惠来项目的中标者是广东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上网电价为 0.501元/kWh。

第一期风电特许权项目结束了我国风力发电上网电价居高不下的历史，通过投资

来源的多元化，增加了竞争压力，为风力发电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上述两个风电项目试验成功的基础上，2004 年我国政府又在江苏如东二

期、内蒙古辉腾西勒和吉林通榆进行三个 10 万千瓦风力发电特许权试点项目。

2004年 4月正式发标，9月完成招标工作。三个项目共吸引了国内外 8家公司参

与投标。招标结果是，江苏如东二期的中标者是华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上

网电价为 0.5元/kWh，内蒙古辉腾西勒的中标者是北京国际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上网电价为 0.38 元/kWh，中国

华电集团公司同意按照相同条件、相同电价在辉腾西勒风场附近开发建设另一个

10 万千瓦风电场。吉林通榆项目是龙源电力集团公司和吉林吉能电力集团有限

公司与雄亚有限公司联合体同时中标，中标上网电价为元 0.5/kWh，双方将按照

中标电价分别开发 20万千瓦的风电场。上述 5个项目在 3年左右时间建成后，

风电的新增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70万千瓦，相当于前 20年风电建设的总规模。由

此可见，采取风电特许权方式建设大型风电场是目前加快我国风电建设的重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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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风电发展产生的影响 

风电特许权政策改变了我国以往风电建设的模式。政府在规划风电项目，主

导风电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同时，利用市场化最优原则，把项目的经营权以市场竞

争的方式授予企业，更好地把政府职能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电力体

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风电发展新机制。 

采取特许权政策对我国风电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首先，通过竞争性招投

标，一方面促进电价明显下降，结束了我国风力发电上网电价居高不下的历史；

另一方面激活了风电投资来源的多元化，提高了国内外企业投资风电项目的积极

性，为风电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其二，在风电特许权协议框架下，电网公司与

项目投资者签订长期购售电合同，保证全部收购项目的可供电量，改变了以往风

电上网难的困境，使风电项目摆脱了产品销售的风险。其三，建立了风电本地化

生产的平台。风电特许权项目为所有希望进入风电产业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个

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特别对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争取到 10 万千瓦的特许权

项目，就迈入了风电产业的大门，并且在项目开发和运营中逐步提高风电建设能

力。对风电开发商来说，在项目的开发和经营过程中从陌生到成熟，逐步成为合

格的风电开发商和运营商；对风电设备制造商来说，通过项目的国产设备制造，

可以成功越过 50台和三年的运行经验门槛，成为市场上合格的风电设备供应商。

由此来看，风电特许权提高了我国风力发电设备国产化和本地化的能力和活力，

目前至少有 5家世界大型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商，开始本土化制造的准备和落实工

作。其四，风电特许权是我国目前大规模发展风电、促进风电设备本地化制造和

降低风电电价的重要措施。在实施风电特许权项目的短短几年中，我国风电的新

增的风电装机容量增长量相当于前 20 年风电建设的总规模。实践证明，风电特

许权政策提供了我国风电发展必要和有效的保障措施。 

综上所述，风电特许权政策在现阶段对我国风电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

从长远来看，风电特许权政策的具体内容还需要不断完善，尽力避免风电特许权

招标中在价格上出现的恶性竞争，避免过度追求低成本，注重国产风电设备制造

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在今后风电特许权政策的实施中，还

要注重特许权政策与其它相关政策的结合，使我国的风电政策和机制不断适应国

情、适应风电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需求，以利于我国风电建设朝着大规模、可持

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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